
附件 1： 

第 86 期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课程免修办理办法（暂行） 

为了进一步做好第 86 期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工作，规范课程免修办理办法，

制定本办法。 

第 一 章 免 修 条 件 

第一条  大学本科毕业或本科以上学历的学员，在校期间必修过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

心理学，并且成绩合格的，可免修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大学本科在校期间必修过

与所学专业相应的教材教法课程及成绩合格，并有教育实习学时及成绩合格的，可免修大学

教学技能。 

第 二 章 免 修 办 理 办 法 

第二条  办理免修需要的材料 

（一）国内大学本科毕业或本科以上学历的学员，办理免修所需要的材料为（1）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复印件；（2）成绩单。请到档案所在地从档案中取出大学期间或研究生期

间完整的成绩单，复印此成绩单，并在其上加盖该档案室章。 

（二）国外大学本科毕业或本科以上学历的学员，办理免修所需要的材料为（1）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复印件；（2）成绩单复印件；（3）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公证书的复印件；

（4）可做为公证材料使用的成绩单原件的翻译件及复印件。 

第三条  办理免修方式 

学员申请免修，需在规定时间内向各单位师资管理部门提交电子版审核材料，请留存纸

质版材料，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第四条 办理免修时间 

免修电子版审核材料提交时间由各单位师资管理部门自行通知。各单位师资管理部门人

员汇总后按照通知时间提交。 

第五条 确认免修资格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依据本办法及学员提供的相关资料，确认

学员岗前培训课程免修资格，并在网上公布。已在网上公布具有免修资格的学员可以不参加

相应免修课程的培训及考试。 

第 三 章 附  则 

第六条  本办法中提到的“大学本科”均指四年或五年全日制本科，不包含专升本和成

人续本、函授本科、夜大本科等非全日制本科。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此前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八条  本办法由北京市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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